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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网购不诚信 快递很“暴力”
烟台市2010年消费申诉热点出炉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孙芳芳 实习生 丰国 许晓龙 通讯员 徐鹏辉 林吉杰

2010年，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指挥中心共接听群众来电24614个，其中，受理消
费者申诉1917件，已办结1911件。从受理数量上看，主要集中在家用电子电器、食品、服
装鞋帽、保健品、汽车、商品房、网络购物与快递服务、维修售后服务等方面。

热点>>
网购消费纠纷猛增

快递分捡损坏物品

据了解，2010年，共受
理网络购物的咨询申诉105

件、快递服务申诉51件。其
中，由网络购物产生的消费

纠纷占85%。商家诚信度是
网购消费纠纷争议的焦点。

快递服务纠纷则表现在拖

延送达时间；加价提货；“暴

力”分捡导致邮件毁损或中

途丢失等。网络经销商实名

制认证监管不到位和快递

行业服务不规范是消费申

诉增多的直接原因。

2010年，受理食品类申

诉167件，呈小幅上涨趋势。

表现在包装食品、啤酒、饮
料、肉类制品中存异物、变质

超期、无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而密封食品存异物是最

常见申诉缘由，却因为食品
开封后不具备检测或鉴定条

件，消费者、经营者和生产者
的证据真实性、时效性缺乏，

导致无法判定责任方，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保

障，也是导致此类申诉日益
成为申诉调解的热点、难点

问题。

焦点>>
电子产品服务跟不上

反季服装使假掺假多

2010年，受理家用电子

电器类申诉196件，尤以手机

最为突出，占家用电子电器
类申诉39 . 76%。消费者申诉

热点已由商品质量申诉转向

售后服务申诉，表现在商家

售后服务不到位，已占商品
类申诉的75%，热点集中在：

售后维修人员服务态度差、

技术不到位、反复维修等现

象。另外，商家与售后服务
“合伙”利用鉴定程序来拖延
处理问题的时间，拒绝履行
应尽的义务是卡住消费者最

高的“门槛”。

2010年，鞋类申诉106件，

服装类申诉62件，分别居日

用百货类申诉的前两位。其
中反季服装的三包问题成申

诉的焦点，因为反季品牌商

品价位低廉，受百姓青睐，而

等到开始穿着后发生质量问
题时，大多已过三包期。另

外，商家为获更多的利益，在

反季促销中掺入价低质次或

同一款式不同厂家的货品滥

竽充数，是造成申诉焦点的

原因。

难点>>
家用汽车扎堆消费

商家萝卜快了不洗泥

从2010年全年的申诉情

况来看，汽车类申诉呈上升

趋势，而关于汽车销售方面

的争议也很强烈。去年受理

汽车类申诉144件，占商品类

申诉第二位。其中申诉热点

集中在：消费者定车快提车
慢，定金违约不返还，提车时
与合同约定不符，新车“身份

证”不随身，发票开具不及时
等申诉较多。另外，个别商家

为增加区域销售业绩，不把

汽车质量关，造成消费者购

车不久出现故障，是汽车申

诉呈快速增长的又一原因。

私家车消费也成为消费维权

的一点难点。

本报联合奇山工商所开展公益活动

把消费维权送进社区

看看去年那些
消费窝心事儿
市工商局公布2010年消费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李梦瑶 张露

通讯员 林吉杰 徐鹏辉 董有鑫

10日，记者从烟台市工商局获悉，2010年工商部门
所受理解决的典型案例出炉，这些案例涉及到我们生
活消费中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我们就向大家讲述一下
这些窝心的事，借此来增长我们的维权意识。

物价涨婚宴“缩水”

大喜日子吃不饱饭

2009年12月，消费者赵先

生为儿子在福山区某酒店预

定了2010年7月16日的婚宴，

以每桌600元的价格预定了28

桌。可是当婚宴开始时，赵先

生发现菜品质量比较差，且

菜量不足，便与酒店老板进

行交涉，双方交涉无果并在

大喜的日子里发生了争执。

无奈，赵先生拨打了12315

进行申诉。因情况特殊，12315

工作人员随即赶到赵先生所

在的酒店进行调查。经了解，

赵先生在该酒店订酒宴28桌，

酒店方当时收取了赵先生
1000元定金，并在定金单上详

细注明每桌600元的标准，10

个热菜、4个凉菜，并承诺一定

保质保量。

工商工作人员现场查看

了未开的一桌菜，菜量确实
较少。在场的亲戚们抱怨，菜

的口味也不好，而且都不够

吃的。工商工作人员向酒店

详细了解了情况，酒店方承

认没有按照当时与消费者的

约定上菜，并辩称今年物价

比去年消费者预定婚宴时高

了许多，如果按照约定酒店

就没有利润可言。

后经工商工作人员调

解，最终酒店方赔偿消费者
1000元现金，并向消费者进行
赔礼道歉。

身份证快递丢失

快递公司只赔60元

去年6月上旬，在南京工

作的李先生终于长长地舒了

一口气，历时4个月的身份证

特快丢失纠纷终于得到满意
解决，责任方芝罘区某快递

公司现场赔付李先生1560元。

据了解，户籍在芝罘区
的李先生目前就职于南京市
某单位。去年年初，李先生在

芝罘区辖区派出所办理了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由芝罘区
某快递公司承担身份证的特

快专递业务，收件地址为李

先生的户籍所在地，收件人

为李先生的亲属柏某。

按常规，几天时间，快递公

司就会将身份证特快送达收
件人。但两个月过去了，身份证

仍无踪迹，于是焦急的李先生

从南京驱车回烟台，持国内特

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到快递公

司查询身份证，得到的答复是
正在投递过程中。

此后李先生又多次乘车
回烟台向快递公司索要身份

证，得到的答复是李先生的

身份证特快在投递过程中不

慎遗失，快递公司愿意赔付

李先生办证费60元。对此，李

先生很是不满，要求对方赔

偿车费、误工费，外加办证

费、快递费，合计2000元，但数
次交涉未果，李先生只好拨

打了12315寻求帮助。

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

脉且经过双方当事人沟通

后，2010年6月5日，芝罘区工

商分局工作人员对双方进行
调解，经过努力，最终达成协
议：由快递公司一次性赔付

李先生各项费用1560元。

孩子偷家长钱买手机

商家重利轻义拒退款

去年2月份，家住招远的

消费者孙女士向12315申诉，

称其刚刚13岁的孩子在家里

偷了1000元钱，到村里的手机

店花了750元买了一部新手
机。后孙女士发现家里丢了

钱，才得知孩子偷钱买手机

的事，遂带孩子来到手机店，

要求商家退货，但销售商对

此却不理不睬。

于是生气的孙女士来到工

商部门进行投诉。工商部门接

到投诉后，进行了调查，发现情

况属实。工商工作人员认为，按

照相关规定，孙女士的孩子刚

刚13岁，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的人，不能自主购买手机、家

电、首饰等贵重商品。

孙女士孩子购买的手机不
是其日常所需，系贵重物品，且

监护人孙女士不认可，故此购

买行为应视为无效。但因所购

手机被孩子玩耍后有较大程度

损坏，最终经工商部门协调，销

售商扣除了150元的折旧费，退

还消费者600元。

啤酒瓶爆炸伤眼睛

厂商推脱不肯担责

2010年7月1日，莱阳市
消费者李先生中午在朋友家

吃饭时，放在地上的啤酒瓶
突然爆炸，被飞起的啤酒瓶
碎片炸伤左眼。在住院期间，

李先生的家人找到该啤酒经
销商和生产厂家多次协商赔

偿事宜未果，无奈的李先生

于2010年7月14日向莱阳市消

费者协会投诉。

莱阳市消费者协会接到

投诉后，工作人员立即对此

事进行调查落实，并及时与

经销商和生产厂家取得联

系。后来经过多方取证落实，

根据医疗病例、开出的证明，

把双方叫到一起多次调解处

理。最终在2010年8月16日双

方达成一致协议：由啤酒生

产厂家一次性赔偿消费者医
药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

费、生活补助费、后续治疗费

等5万元。

本报 3月 1 0日讯 (记者

孙芳芳 秦雪丽 通讯员

李悦 莉萍 陈妍) 针对消
费者维权中存在的诸多难题，

10日上午，本报联合奇山工商

所开展了“3·15消费维权进社

区”活动。在活动现场，奇山工

商所的工作人员为四眼桥社

区的居民讲解了生活中经常

遇到的一些消费陷阱以及维

权的途径，并现场接受居民们

的投诉。

“听说要举行维权知识讲
座，大家伙早早就过来报名

了。”10日下午，四眼桥社区办

公室门口，50多位社区居民聚
集到一起参加了这次讲座。由

于是工作日，参加讲座的主要
是社区的老年人。“老年人作

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生

活消费过程中具有特殊性。特

别是近年来，有关老年人在消
费中权益受损的事件屡见不
鲜，所以对老年人进行消费知

识普及是非常有必要的。”工

商所工作人员表示。

在活动现场，奇山工商所

的工作人员首先向社区居民讲
解了消费者的权利。“安全权、

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都

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享有的

基本权利，大家一定要懂得维

护。”奇山工商所的陈所长还对

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消费陷
阱做出了提醒，“对于市场上设

置的一些流动摊点，以及所谓

的免费体检、义诊等，大家都需

要提高警惕。”

讲座结束以后，奇山工商

所的工作人员还在现场接受

社区居民的投诉，“我们经常

到小市上买东西，一旦买回来

的东西有问题，我们很难维权

啊。”居民们就生活中遇到的一

些消费烦心事向工商所的工作

人员进行了反映，记者了解到投

诉案例多与产品质量有关，涉及

电子产品、净水设备、保健品等

多个方面。奇山工商所的陈所长

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一定

要确认产品为正规厂家生产，并
且保留好消费凭证，遇到问题后

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维护自身

权益。

格相关链接

消费者如何挑选食品：

1 .认准QS认证。

2 . 注意观察生产日期、保质

期。

3 .看食品的外包装是否破损

或变形。

4 .购买食品认准正规商家。

消费者如何自我保护：

1 .不要轻信广告，要善于甄别。

2 . 货比三家，多了解商品信

息。

3 .查看说明书及相关标识。

4 .索取发票。

5 .遇到问题时冷静处理。

工商人员正在给居民讲解维权常识。

格头条相关


